
股票代码：

601216

股票简称：内蒙君正 公告编号：临

2014-044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控股股东杜江涛通知，获悉杜江涛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6,

000万股股权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此笔业务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已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杜江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74,880万股，其中已质押股

份为68,524万股，占杜江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1.51%，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3.46%。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4[068]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油轮合资公司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于2014年9月6日、9月23日发布

《关于油轮合资公司筹备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7]号、2014[058]号），公

告本公司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就合作成立VLCC合资公司事宜签署了股东协议。 2014年9

月17日,中国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下称“China� VLCC” )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

China� VLCC注册成立时首次发行1,000股， 每股1.00美元， 股本金共计1,000美

元。 2014年9月30日，China� VLCC增发1,109,688,216股，每股1.00美元，股本金共计

1,109,688,216美元。 近期，China� VLCC股东已完成上述出资。

近日，China� VLCC下属全资单船公司与非关联方Aldebaren� Shipping� Limited

签署了 《船舶买卖协议》， 协议约定China� VLCC以6,034.82万美元收购Aldebaren�

Shipping� Limited拥有的一艘2009年建造的29.7万载重吨的VLCC油轮， 并已经完成

了相关资产交接及登记注册手续，该轮已正式加入China� VLCC油轮船队，船名为“凯

泰”（NEW� TALENT）。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日

股票代码：

600886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4-058

债券代码

: 122287

债券简称：

13

国投

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屏二级水电站

7#

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报告， 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项目

锦屏二级水电站7#机组于2014�年10�月31日完成72�小时试运行，投入正式运行。

锦屏二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干流锦屏大河湾上， 是雅砻江卡

拉至江口河段五级开发的第二座梯级电站。 锦屏二级水电站共安装 8台60万千瓦水轮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480万千瓦，截至目前已投产420万千瓦,�预计2015年竣工。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73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

证监会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30日，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41440号）。 该通知书主要内容：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002052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2014

—

07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

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袁明先生于2014年10月29日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44,

000,000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将其持有

的公司高管锁定股34,000,000股质押给周原左， 这两次股权质押

已分别于2014年10月29日及2014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分别为

2014年10月29日和2014年10月30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袁明先生这两次将其持有的共78,000,000股进行质押， 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203,856,958股的比例为38.26%，占公司总股本

682,959,694股的比例为11.42%。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袁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203,856,95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9.85%，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203,187,

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5.52%，占公司总股本682,959,

694股的比例为29.75%。

袁明先生目前其他的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2013年10月29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8,000,000股

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质押已于2013

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3年10月29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2013年12月10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8,000,000股

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质押已于2013

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3年12月10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2014年4月2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3,279,000股高

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质押已于2014年

4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

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4月2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

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2014年5月6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1,218,000股高

管锁定股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质押已于2014年

5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

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5月6日。 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至

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2014年7月11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1,550,

000股质押给七台河市聚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股权质

押已于2014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7月11日。质押期为自

登记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2014年7月22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140,000股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4年7月21日在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初始交易日：2014年7月22日，到期购回

日：2015年7月22日。

2014年7月30日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4,000,

000股质押给深圳市久华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股权质押

已于2014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7月30日。质押期为自登

记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4-073

债券代码：

122115

、

122116

债券简称：

11

华锐

01

、

11

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

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应上海

证券交易所要求，现将有关风险进行提示如下：

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5月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2014年1至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7,57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47.71%； 实现营业利润-50,883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亏损28,

991万元；实现净利润-43,570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亏损26,342万

元。 公司2014年1月至9月仍为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逾期货款账

龄增加，坏账准备计提继续提高；资金紧张导致正在执行的项目配

套件供应不及时、项目执行延迟，销售收入低于预期等。

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已预测2014年度净利润可能

为亏损。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14.1.3” 条等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如公司

2014年度报告披露日为非交易日，于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海

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

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于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1年12月公开发行了2011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28亿元。 其中，品种一（债券代码

“122115” 、债券简称“锐01暂停” ）为5年期，附第3年末（2014年

12月26日前）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0-100个基点）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26亿元；品种二（债券代码 “122116” 、

债券简称“锐02暂停” ）为5年期，发行规模为2亿元。 本期债券的信

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的最新评级结果为

“A” 。因公司2012、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本期债券已经于2014年5

月12日暂停上市交易。

资金问题已经成为公司当前经营中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困难，导

致公司的经营风险及公司债券违约风险不断加大。 尽管公司前期已

尝试多项保障资金安全的措施，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今年1-9月，

公司未能新增银行贷款，在手授信额度的使用也受到各种限制。 今

年1-9月，公司回款242,05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99,029万元。 截

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20,172万元，比年初下降

了191,370万元。截至2014年10月28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27,627

万元，扣除保证金等不可动用资金，可用于偿还公司债券的资金59,

281万元。 为应对资金问题并避免公司债券违约，公司在前期已有措

施的基础上，正在研究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和方案，同时与主要股

东进行沟通，希望获得公司股东的支持。 相关措施和方案受到时间

和外部条件制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相关风险因素的客观存在， 公司目前难以对债券代码为

“122115” 的相关持有人如果在2014年12月行使回售选择权时本

息能否按期足额兑付作出准确判断。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是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报纸、网站，公司披露的信息

以在上述指定报纸、网站公告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

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46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13包钢01

债券出具了公告函。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13包钢01债券前次评

级结果为AAA； 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评级时间为

2014年5月4日。

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对担保方包头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状况、钢铁行业发展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14年10月30日出具了《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

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第一期）的公告函》，本次公司信用评

级结果为：主体评级：AA+；债券评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后，13包钢01债券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

券。

本次公告函《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

（第一期） 的公告函》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600071

股票简称：凤凰光学 公告编号：临

2014-058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

了《公司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编号：临2014-057）。 由

于工作人员录入失误，导致部分数据差错，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原文：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下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

审计机构，期限一年。 2014年年度审计费用为80万元(不含差旅费)，

其中财务审计费用55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25万元。

更正为：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下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

审计机构，期限一年。 2014年年度审计费用为60万元(不含差旅费)，

其中财务审计费用42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18万元。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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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5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7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年11月17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388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0日

根据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现将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日期: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 14:00

A�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

00。

3、召开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388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4、会议方式:

（1）A�股股东可通过:

①本人亲身出席现场投票;

②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他人出席投票;

③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A�股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股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

（2）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请见本通知附件一。

（3）关于股东投票方式选择的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

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议案

1、《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

2、 《关于收购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85%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有关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2014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股东大会出席/列席对象

1、截至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股股东。 前述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股东大会出席回复和股东出席登记方法

1、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于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或该日之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以专人递送、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本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股东回执见附件三)。

2、出席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①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②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

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法人

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异地股东（西安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

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24�小时交到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

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

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登记时间: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2:30-14:00

（3）登记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388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

五、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的说明

融资融券试点券商(简称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

业务会员投票系统(简称会员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

见, 参加股东大会投票, 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

票。

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券商, 应当及时告知本公司其通过会员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相关事宜, 投票时间为 2014年11月17日 9:30—15:00,

网址为wwww.sseinfo.com。

有关融资融券的详细事宜,请相关人员按照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388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710100

联系电话:029-81566863

传真:029-84157265

2、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

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4年11月17日

总提案数:2项议案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投票股东

788012

隆基投票

A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2

本次股东大会第

1-2

项

提案

788012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分项进行投票,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1

《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

》

1.00

2

《

关于收购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85%

股权的议案

》

2.00

3、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 2014年11月10日 A� 股收市后,持有隆基股份的某 A�

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

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012

买入

99.00 1

股

2、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1号《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012

买入

1.00 1

股

3、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1号《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012

买入

1.00 2

股

4、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第1号《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012

买入

1.00 3

股

三、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

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

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发生异常,则本次会议进程按当日通知。

附件二：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委托书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公司 ) 作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2014年11月17日在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召开的西安隆基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

的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的议案

》

2

《

关于收购浙江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85%

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1、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2014年11月1日公告的股

东大会通知。

2、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 、“弃权” 或“反对” 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如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

决。 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

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交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3、A�股股东最迟需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24�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

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 地址

为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编:710100,方为有效。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三：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

执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名称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

）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签章

）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51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

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加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及连带的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范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13家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分别为：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

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四

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工程

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隧道局工程局有限

公司，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中交佛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35亿元，期限一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止，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积金额约为

64.38亿元人民币，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的概述

（一）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公司持有其95%的股份）拟申请35亿元贷款担保额度，用于公司下

属控股子公司的借款担保、承兑、保函等，期限一年。

（二）至本公告之日，财务公司尚未就对外担保事项签署任何

协议。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财务公司在35亿担保总额度内办理每项

担保事项，不再逐项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申请35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时间另行确定。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主要被担保人为本公司下属13家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分

别为：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二

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

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隧道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公路工程咨

询集团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佛山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及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情况，请参见附

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担保协议需与相关债权人协商确定后在担保额度范围内

分别签订，其中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务

合同期限，担保总额度不超过35亿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交财务有限公

司申请35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该为根据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产生的对外担保事

项，拟用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借款担保、承兑、保函等事项。 公司的

对外担保事项合法，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相关内

部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约为34.73亿元；

公司对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约为5.00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其下属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约为24.65亿元， 前述担保金额合

计约为64.3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4%。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日

附件1：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具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表

人

业务类型 注册资本

公司持

股比例

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

经审计

负债总额

经审计

净资产

经审计

利润总额

资产负

债率

1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 武永涛 基建建设

547,465 100% 4,235,205 3,593,853 641,352 90,534 85%

2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市 王海怀 基建建设

300,172 100% 3,508,104 2,987,343 520,761 100,781 85%

3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 方彦 基建建设

285,912 100% 3,059,942 2,527,178 532,764 105,497 83%

4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市 梁卓仁 基建建设

313,998 100% 2,532,900 1,958,110 574,790 125,784 77%

5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 康学增 疏浚工程

580,747 100% 3,009,355 2,206,290 803,064 92,514 73%

6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 弓天云 基建建设

272,760 100% 4,608,964 4,145,740 463,224 131,148 90%

7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西安市 韦世国 基建建设

208,642 100% 3,152,963 2,775,710 377,252 72,038 88%

8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 黄蜡泉 基建建设

93,000 100% 922,368 830,708 91,660 9,460 90%

9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 赵云 基建建设

50,503 100% 1,134,947 1,045,114 89,832 21,216 92%

10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 杨思民 基建建设

168,423 100% 3,683,486 3,210,868 472,618 56,235 87%

11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 李亚武 基建建设

122,599 100% 1,046,685 892,414 154,271 24,256 85%

12

中交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王国锋 基建设计

64,976 100% 367,893 233,111 134,782 35,259 63%

13

中交佛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注

）

佛山市 陈云 基建投资

100,000 56% - - - - -

注： 中交佛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8日， 截止

2014年9月30日，总资产额：30,874.72万元，净资产：30,000.00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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